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95 年 4 月 28 日台軍字第 0950057598 號令「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倡導友善

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辦理。 

二、依校務會議 100 年 01 月 12 日通過辦理。 

三、教育部 100 年 1 月 10 日臺軍(二)字第 1000002200 號函頒「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

行計畫」辦理。 

四、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2 日臺軍(二)字第 1000018469C 號令「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點」

辦理。 

五、教育部 100 年 9 月 16 日臺軍(二)字第 1000151541 號函修正「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

執行計畫」辦理。 

六、教育局 101 年 9 月 20 日北市教軍字第 10141126300 號函修正「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

凌執行計畫」辦理。 

七、教育局 103 年 5 月 1 日北市教軍字第 10335240800 號函「重申各校應確依『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及『本市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申復流程圖』妥適處理疑似校

園霸凌事件」辦理。 

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8 年 6 月 11 日北市教軍字第 1083054017 號函修正「臺北市各級

學校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辦理。 

貳、目的： 

    鑑於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產生嚴重影

響，為防制校園霸凌事件，建立有效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參、實施內容： 

 項目 實施方式 實施時間 實施對象 

友
善
校
園
週 

一、開學日 開學海報展示、朝會宣導 

開學第一週 全校師生 
二、班級宣導 班級導師宣導 

一
級
預
防(

教
育
宣
導) 

一、會議宣導 

1.兒童朝會宣導 週一兒童朝會 全校師生 

2.教師晨會宣導 週二教師晨會 全體教職員工 

3.學校日家長座談會 每年 2 月、9 月 全體學生家長 

4.班級集會討論 不定時辦理 中、高年級學生 

二、防制霸凌

藝文比賽 

1.著色畫比賽 不定時辦理 低年級學生 

2.書法比賽 下學期 中年級學生 

3.海報設計比賽 上學期 高年級學生 

4.反霸凌知識有獎徵答 不定時辦理 全校學生 

三、媒體宣導 

1.網路消息宣導 不定時辦理 全體親師生、社區民眾 

2.製作反霸凌宣導網頁 不定時辦理 全體親師生、社區民眾 

3.張貼反霸凌宣導海報 不定時辦理 全體親師生、社區民眾 



4.LED 電子跑馬燈宣導 不定時辦理 全體親師生、社區民眾 

四、相關教育

活動 

1.辦理教師反霸凌相關知

能研習 
不定時辦理 全體教職員工 

2.人權法治教育校園巡迴

宣教 
每年 10 月 全校師生 

3.霸凌防制宣導 每年 2 月、9 月 全校學生 

4.品德教育宣導 每年 11 月 中年級學生 

5.法治教育宣導 每年 3 月、11 月 高年級學生 

6.人身安全教育宣導 每年 3 月、11 月 高年級學生 

7.生命教育講座 
星期二早自習時

間 
全校學生 

二
級
預
防(

發
現
處
置) 

一、申訴管道 

1.設立校內霸凌申訴專線 
已建置於學校網

頁 
全校師生 

2.設置校內霸凌投訴信箱 
已建置於學校網

頁 
全校師生 

3.辦理記名及不記名「校

園生活問卷調查表」（如

附件 2-1、2-2、2-3） 

每年 4 月、10 月 高年級學生 

4.處理機制（如附件 3）   

二、處理機制 

1.由專人接聽反霸凌投訴

電話 
不定時辦理 全體親師生、社區民眾 

2.追蹤問卷反映個案並填

寫個案輔導及處理記錄

表（如附件 4、5） 

不定時辦理 全體師生 

3.發現疑似行為，立即列

冊追蹤輔導 
不定時辦理 全體師生 

4.符合通報要項，依規定

通報校安系統（附件 6-1

至 7-4） 

不定時辦理 全體師生 

三
級
預
防(

介
入
輔
導) 

評估行為輔導

個案 

1.成立專案輔導小組（如

附件 1）就霸凌者、受凌

者、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 

不定時辦理 全體師生 

2.明列輔導內容、分工、

期程等，並記錄備查。 
不定時辦理 全體師生 

3.情節嚴重之個案通報警

政單位協助 
不定時辦理 全體師生 

4.無法改變偏差行為，徵

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

商輔導或醫療機構 

不定時辦理 全體師生 

肆、執行成果： 



一、文書資料部分： 

（一）記名及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於每年 5、10 月第一週報局備查。 

（二）餘成果整理後列印留存。  

二、成果照片部分：準備各項執行成果照片 2 張，並附上說明。  

伍、其他： 

一、學校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應以乙級事件進行校安通報，並立即列冊查明追蹤輔導；

如確認為霸凌個案者，即應依規定以甲級事件通報校安系統並啟動輔導機制。 

二、霸凌事件相關人員責任如附件 8。 

陸、本修正計畫提行政會議討論，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 1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編組名冊 

職   稱 職   務 職   掌 

召 集 人 校長 綜理「防制校園霸凌」全般督導事宜 

執行祕書 學務主任 籌劃、督導「防制校園霸凌」事宜 

執行祕書 輔導主任 清查追蹤個案及特殊個案心理輔導與轉介 

委   員 教務主任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委   員 總務主任 協助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幹   事 生教組長 執行「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幹   事 專任輔導教師 執行「防制校園霸凌」輔導工作 

幹   事 高年段導師代表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教育宣導工作 

幹   事 中年段導師代表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教育宣導工作 

幹   事 低年段導師代表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教育宣導工作 

幹   事 家長會會長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幹   事 家長會副會長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幹   事 家長會高年段代表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幹   事 家長會中年段代表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幹   事 家長會低年段代表 推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 

 

 

 

 

 

 



附件 2-1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記名） 

親愛的同學你好： 

同學之間常有一些爭吵或不愉快，甚至有一些長期且經常發生的事件，如讓人不愉快的
言語或是肢體碰撞，使你會對學校環境產生不信任或害怕，希望透過你的作答，讓我們瞭解
你或同學所遭遇的困難，並儘速協助你解決問題，我們會對你所提供的資料給予絶對保密與
審慎關懷，謝謝你的合作。 

校長楊淑惠  謹啟 

一、基本資料 

我的姓名：               
我的性別：□男      □女 

我目前就讀：（□國小     年級） 

 
二、友善校園環境調查 

填答說明 
完
全
沒
有 

曾
經
有 
1-2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 
天 
1 
次
︵
含
以
上
︶ 

請以你過去 6 個月到現在，就下列各題發生的次數，在

空格內打。 

1.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打-------------------------- □ □ □ □ □ 

2.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 □ □ □ □ 

3.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聯合不理我-------------- □ □ □ □ □ 

4.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 □ □ □ □ 

5.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說我壞話---------------------- □ □ □ □ □ 

6.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 □ □ □ □ 

7.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看到有同學發生上述 1~6 項行為-------- □ □ □ □ □ 

8.續第 7 題，如你知道有發生上述曾經被傷害的同學，你是否願意幫助他們，提供他們的姓名

及受害方式，有利於學校能快速的協助他們解決困難。(可複選) 

被傷害同學姓名：         被傷害方式：□被打□被勒索□聯合不理我 

被傷害時間：    年     月            □被言語恐嚇威脅□被謠言中傷□被網路傷害 

9.開學至今，我曾經在學校被老師打過（如打手心、打屁股、打耳

光等）------------------------------------------------- 
□ □ □ □ □ 

10.開學至今，我曾經在學校被老師處罰要做某些特定動作（如交

互蹲跳、半蹲、罰跪等）----------------------------------- 
□ □ □ □ □ 

謝謝你的作答，從現在開始，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

索，請你主動向學校反映，學校會幫助你們解決，或利用下列電話投訴： 

1.學校投訴信箱：yses@mail.yses.tp.edu.tw 

2.學校投訴電話：(02)28311004 轉 221 

3.教育局投訴電話：1999 轉 6444 

4.教育部 24 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密 



附件 2-2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不記名） 
親愛的同學你好： 

同學之間常有一些爭吵或不愉快，甚至有一些長期且經常發生的事件，如讓人不愉快的
言語或是肢體碰撞，使你會對學校環境產生不信任或害怕，教育部希望透過你的作答，讓我
們瞭解你或同學所遭遇的困難，並儘速協助你解決問題，我們會對你所提供的資料給予絶對
保密與審慎關懷，謝謝你的合作。 

校長楊淑惠   謹啟 

一、基本資料 

我的性別：□男      □女 

我目前就讀：（□國小     年級） 

 
二、友善校園環境調查 

填答說明 
完
全
沒
有 

曾
經
有 
1-2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 
天 
1 
次
︵
含
以
上
︶ 

請以你過去 6 個月到現在，就下列各題發生的次數，在

空格內打。 

1.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打-------------------------- □ □ □ □ □ 

2.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 □ □ □ □ 

3.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聯合不理我-------------- □ □ □ □ □ 

4.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 □ □ □ □ 

5.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說我壞話---------------------- □ □ □ □ □ 

6.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 □ □ □ □ 

7.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看到有同學發生上述 1~6 項行為-------- □ □ □ □ □ 

8.續第 7 題，如你知道有發生上述曾經被傷害的同學，你是否願意幫助他們，提供他們的姓名

及受害方式，有利於學校能快速的協助他們解決困難。(可複選) 

被傷害同學姓名：         被傷害方式：□被打□被勒索□聯合不理我 

被傷害時間：    年     月            □被言語恐嚇威脅□被謠言中傷□被網路傷害 

9.開學至今，我曾經在學校被老師打過（如打手心、打屁股、打

耳光等）------------------------------------------------- 
□ □ □ □ □ 

10. 開學至今，我曾經在學校被老師處罰要做某些特定動作（如

交互蹲跳、半蹲、罰跪等） 
□ □ □ □ □ 

謝謝你的作答，從現在開始，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

索，請你主動向學校反映，學校會幫助你們解決，或利用下列電話投訴： 

1.學校投訴信箱：yses@mail.yses.tp.edu.tw 

2.學校投訴電話：(02)28311004 轉 221 

3.教育局投訴電話：1999 轉 6444 

4.教育部 24 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附件 2-3 

臺北市立雨聲國小 107 年 10 月校園生活問卷調查統計彙整表 

五、六年級班級數：            五、六年級學生人數：            

區分 題   目 
完全 
沒有 

曾經 
有 1 次 

每月 
2-3 次 

每週 
2-3 次 

每天 
1 次 

備考 

國
小(

五
、
六
年
級) 

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
學毆打 

人次      
 

比例      

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
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人次      
 

比例      

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
學惡意的孤立、排擠 

人次      
 

比例      

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
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人次      
 

比例      

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
學謠言中傷 

人次      
 

比例      

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
學以網路傷害 

人次      
 

比例      
開學至今，我曾經在學校被
老師打過（如打手心、打屁
股、打耳光等） 

人次      
 

比例      

開學至今，我曾經在學校被
老師處罰要做某些特定動作
（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
等） 

人次      

 
比例      

填表人：                  科室主管：                  校長： 

 

 

 

 

 

 

 

 

 

 

 

 

 

 

 



附件 3（108 年 5 月修正） 

 

 

 

 

 

 

 



附件 4 

 

 

 

 

 

臺北市○○學校        校園霸凌       個案輔導紀錄表 

姓    名  性別  年級  紀錄時間  

聯絡電話  住址  

關 係 人 □霸凌者    □受凌者    □旁觀者 

家  庭 

背  景 

基  本 

資  料 

家庭狀況：□一般□原住民□外配子女□低收入戶□經濟困難□高風險家庭□其他         

家庭結構：□雙親□單親□隔代教養□失親□繼親□重組□其他          

親子關係：□和諧□衝突□疏離□其他         

其    他 

偏差行為 

□無□鬥毆□偷竊□出入不正當場所□加入幫派□參加陣頭□網路沉迷□交友複雜□抽菸 

□其他 

案情 

摘述 
 

輔導紀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簡述校內分工、校外資源及輔導作為)： 

輔導過程 

紀    要 

(簡述輔導過程) 

結案會議 

紀    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 

(1) 

(2) 

(3) 

(4)本案經輔導後，該生行為及生活已正常，同意解除列管。 



附件 5 

 

註：1.凡發生霸凌事件時，即應填註本表「組成輔導小組(含輔導人員、家長、學務人員、或視需要邀請專業輔

導人員、性平委員、校外會或少年隊代表)加強輔導」，對加害學生訂定輔導計畫與期程(以 3 個月為 1

個輔導期)外，另亦應對受凌學生與旁觀者，施以適時輔導作為。 

    2.本表不足時自行延伸。 

3.以上會議或輔導紀要詳細資料得以附件方式呈現。 

 

 

（全     銜）學校        校園霸凌       個案處理紀錄表（格式） 

案情摘述 

（案情評估、分析、種類） 

行為類型 □霸凌者      人  /  □受凌者      人 /  □旁觀者     人 

因應小組 

會議紀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 

 

輔導小組 

會議紀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摘述輔導策略、分工、校外資源及輔導期程等） 

 

輔導過程 

紀    要 

(簡述輔導過程) 

結案會議 

紀    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 

(1) 

(2) 

(3) 

(4)本案經輔導後，該生行為及生活已正常，同意解除列管。 



附件 6-1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調查申請書 

申請人資料 

姓 名  
身分證明文件

字 號 
 

服務或就學單

位 與 職 稱 
 住 居 所  

連 絡 電 話  申請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時 

受害人資料 

就 讀 學 校  班 級  

申請調查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事件編號： 



附件 6-2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反映紀錄單 

檢 舉 或 通 報 人 
姓 名  

檢舉或通報人
身 份  

檢 舉 或 通 報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檢 舉 或 通 報 
方 式  

檢 舉 或 通 報 

事 項 

 

事 件 經 過  

導 師 意 見 
 
 

導 師 簽 名  日期 年   月  日 

綜 合 意 見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編號 000-00 號。 
□校安事件。 

□查無此事。 

□檢舉、通報資訊不足。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附件 6-3                                           事件編號 000-00 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受害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欺負你（妳）的

人是誰 

 

 
他（她）的班級 

 

 

那個人對你（妳）

做了什麼事 

 

 

 

 

那個人什麼時候

開始欺負你（妳） 
 

你（妳）前後一

共被欺負幾次 
 

那個人在什麼地

方欺負你（妳） 
 

當時你（妳）心

理的感受如何 
 

還有什麼人在現

場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

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 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5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為未

成年者，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2. 法定代理人雖非必要在場，然進行訪談前，建議應事先

告知並邀請，以避免產生爭議。 

 



附件 6-4                                           事件編號 000-00 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其他關係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你（妳）有看過

○○○被○○○

欺負嗎 

□有 

□無 
什麼時候開始 

 

 

做了什麼事 

 

 

 

 

你（妳）曾看過

幾次 
 在什麼地方  

當時你（妳）心

理的感受如何 
 有向師長說嗎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5條第 4項規定，當事人、檢舉人、

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

於保密。 

2. 建議在校方進行訪談前，應事先告知受訪人之法定代理

人知悉，避免產生爭端。 



附件 6-5                                          事件編號 000-00 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行為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認識○○○嗎 
□認識 

□不認識 

跟他（她）是何

關係 

□同班同學□同校同學 

□學長（弟）或學姊（妹） 

討厭他（她）嗎 
□討厭□沒意見 

□不討厭 

是否曾欺負過

他（她） 

□有 

□無 

簡述你（妳）最

近跟他（她）在

學校互動情形 

 

 

 

你（妳）為什麼

要對他（她）做

這個事 

 總共做了幾次  

在什麼地方  
當時你（妳）心

理的感受如何 
 

有人參與或看到

嗎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

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5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為未

成年者，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2.法定代理人雖非必要在場，然進行訪談前，仍應事先告知

並邀請，以避免產生爭議。 



附件 6-6 

（學校全銜）編號○○○-○○號校園事件 

調查報告 

壹、 案由 

貳、調查訪談過程紀錄 

一、受害人 

二、行為人 

三、其他關係人 

參、調查訪談內容之陳述 

一、受害人 

二、行為人 

三、其他關係人 

肆、相關物證之查驗 

伍、調查結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6-7-1 

（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第○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會議地點：○○○○○ 

主席：○○○校長                                 出席及列席人員姓名：

如簽到單 

紀錄：生教組長○○○                             參加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二、 生教組報告 

貳、 討論事項 

敦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研討本事件並指派調查人員。 

一、 學務人員 

二、 導師代表 A 

三、 家長代表 A 

四、 輔導人員 

參、 決議事項 

散會 

 

 

 

 

 

 

 



附件 6-7-2 

（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第○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會議地點：○○○○○ 

主席：○○○校長                         出席及列席人員姓名：如簽到單 

紀錄：生教組長○○○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會議目的、出席人數及議程。） 

二、 調查人員報告 

（一） 案由 

（二） 調查報告 

三、 導師或任課老師說明（此項非必要之程序，各校得視狀況安排或由調查人員代為報告） 

四、雙方學生法定代理人補充說明事項（此項非必要之程序，各校得視狀況安排） 

（一） 受害學生法定代理人 

（二） 行為學生法定代理人 

（若有到場發言，於發言完畢後離席，不得參與後續討論） 

貳、 討論事項 

一、 學務人員 

二、 導師代表 

三、 家長代表 

四、 輔導人員 

參、 確認結果及建議事項 

一、 確認結果 

二、 建議事項 

1. 行政建議 

2. 其他建議 

肆、 主席結論 

伍、 散會 



附件 6-8 

（學校全銜）編號 000-00 號 

校園事件確認結果通知書 

貴家長，您好： 

壹、 依據本校   年  月  日「（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第○次會議」，確認本事件為○○○○事件，其中○人同

意、○人不同意。 

貳、 （說明確認結果原因。） 

參、 檢附本校編號 000-00 號校園事件調查報告書（如附件○），

如有疑義，得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校園事

件申復書（如附件○）或到校以言詞之方式向學校提出申復。 

 

 

（學校全銜）    敬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7-1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申復書 

類

別 
□校園霸凌事件□校安事件 

 

 

 

 

申

復

事

由 

□受害人 

□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行為人 

□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本事件前於   年  月  日經學校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對

結果不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22條規定，爰向貴校提出申復。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

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

據。 

□本事件前於   年  月  日經學校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對

結果不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22條規定，爰向貴校提出申復。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

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

據。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聯絡 

電話 
 

服務或

就學

單位 

 
職 

稱 
 

住居所  

申復理由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請人或委任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申

復

單

位 

單位名稱  收件人員  職稱  

聯絡電話  接獲申復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以上紀錄經向申復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申復人認為無誤。 

紀錄人簽名或蓋章：  

 

 

備 

註 

1.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本申復書填寫完畢後，應影印1份於申復人留存。 

3.上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2條規定，學校接獲申復後，應交由防制校園

霸凌因應小於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4.文本申復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

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者，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

罰。 

 

 

 

 

 

 

謹陳    （學校全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7-2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申復報告單 

事件編號  事件類型  

申請人資料 

姓 名  
身分證明文件

字 號 
 

服務或就學單

位 與 職 稱 
 住 居 所  

連 絡 電 話  申 請 日 期  

申復事由 

□本事件前於   年  月  日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對結果不

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2條規定，爰向貴校提出申復。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申復理由 

 

受 理 人  紀 錄 時 間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附件 7-3 

（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申復會議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會議地點：○○○○○ 

主席：○○○校長             出席及列席人員姓名：如簽到單 

紀錄：生教組長○○○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會議目的、出席人數及議程） 

二、 申復案由報告 

三、 申復事項說明 

    （針對申復人所提申復事由說明） 

貳、 討論事項 

（因應小組成員討論申復事由是否成立） 

參、 確認結果及理由 

一、 確認結果 

二、 確認理由 

肆、 主席結論 

伍、 散會 

 

 

 

 

 

 

 



附件 7-4 

（學校全銜）編號 000-00 號 

校園事件申復結果通知書 

貴家長或○○○同學您好： 

壹、 依據本校   年  月  日「（學校全銜）防制

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申復會議」，確認本事件申復

事由○成立，其中○人同意，○人不同意。 

貳、 （請敘明評估之理由。） 

參、  如不服本小組申復決議之結果，得依各校

學生申訴之相關規定提起申訴，或依訴願法、行

政訴訟法提起其他行政救濟。 

 

（學校全銜）    敬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8 

霸凌事件相關法律責任 

有關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部分 

義務 責任 

 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學

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

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

為，造成身心之傷害。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第 2 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

童及少年不得有身心虐待之行為。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第 1 款規定，教育人員知悉

兒童及少年遭受身心虐待者，應立

即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通

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 

校園霸凌行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度者，校長及教師身

為教育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正當理由

者： 

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00 條規定，處

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

第 1 項第 2 款、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其如屬違反法令，

而情節重大者，得記大過。 

 

有關學生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責 任 

性 質 

行 為 

態 樣 

法 律 責 任 備 註 

刑 罰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

康 

依刑法第 277 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刑法及少年事件

處理法規定，7 歲以

上未滿 14 歲之人，

觸犯刑罰法律者，得

處以保護處分，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

人，得視案件性質依

規定課予刑責或保

護處分。 

依刑法第 278 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

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剝 奪 他 人

行 動 自 由 

依刑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

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

有期徒刑。未遂犯亦處罰之。 

強 制 依刑法第 304 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處罰之。 



恐 嚇 依刑法第 305 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依刑法第 346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6 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

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

犯亦處罰之。 

侮 辱 依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

下罰金。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誹 謗 依刑法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1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

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

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

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民 事 

侵 權 

一 般 侵 權

行 為 

依民法 184 條第 1 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侵 害 人 格

權 之 非 財

產 上 損 害

賠 償 

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行 政

罰 

身 心 虐 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依行政罰法第 9 條規定，未滿

14 歲人之行為，不予處罰。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

減輕處罰。 

 

有關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 13 條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依

同法第 187 條應負連帶責任 

 


